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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订印发《巫溪县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办法》的通知

巫溪府办发﹝2019﹞10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按照市司法局审核意见，县政府组织县公安局等部门对《巫溪县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进行再次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0月11日

巫溪县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县电动车安全管理，减少电动车被盗案件，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规范行车停车秩序，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重庆市电动自行车备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县行政辖区内电动车的销售、摸排登记及通行管理。

2019年4月15日至10月14日为电动自行车登记备案期，2019年10月14日后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不予登记备案。 

2019年4月15日至10月14日为电动三轮、四轮车摸排登记期，2019年10月14日后不再对电动三轮、四轮车摸排登记。        

2019年4月15日后购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和三轮、四轮电动车不予登记。

2019年10月15日至2022年10月14日为已登记电动车使用过渡期。2022年10月14日后，按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实施。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电动车，是指以蓄电池为驱动力的，包括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标准的两轮电动自行车和超标电动自行车，三轮、四轮低速电动车。

擅自拼装、改装影响安全驾驶以及其他不符合备案要求的电动车，按合格证标准恢复原状后进行登记管理，否则不予登记备案。

第四条  县级各部门依据下列职责共同做好电动车管理工作。

（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登记发牌、道路通行管理。

（二）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电动车销售市场的监督管理和电动车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三）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车在城市临街人行道、公共场所停放管理和负责查处电动车占道经营的违法行为。

（四）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对收集、贮存、处置电动车废电池实施监督管理。

（五）残疾人使用的电动车由县残联统一备案核发残疾人代步三轮车及低速电动车专用标识。

（六）各乡镇（街道）负责本辖区内的三轮、四轮电动车摸排登记工作。

    （七）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电动车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  鼓励电动车所有人参加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二章  销售管理

第六条  在我县行政辖区销售的电动车产品须符合重庆市备案目录，禁止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电动车。

第七条  电动车销售应当建立采购登记制度，验明产品合格标识和其他标识，并向消费者提供有效票据凭证，在销售场所醒目位置公示产品目录，引导消费者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第八条  严禁销售者、维修者、其他单位和个人，对电动车进行非法改装、拼装、加装动力装置，加座，加装高分贝音响，擅自加装车篷及其他更改车辆出厂参数和影响交通安全的拼装、加装行为。

 登记及摸排管理

    第九条  凡在我县通行的电动车，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乡镇（街道）办理摸排登记，领取相应凭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第十条  申请电动车登记，其所有人或代理人应当自购车之日起15日内，到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或乡镇（街道）办理，提交以下材料，并交验车辆：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或车辆来源的其他合法凭证；

（三）车辆出厂合格证明；

（四）相关责任保险手续复印件；

（五）代理办理的，提供委托证明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第十一条  已办理登记的电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所有人或代理人应当在15日内到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或乡镇（街道）办理相关手续：

（一）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二）车辆编号丢失的；

（三）因质量问题退换车辆的；

（四）车辆灭失或因故不再使用的；

（五）其他需要变更情形的。

第十二条  电动自行车登记样式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监制。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应当指导相关单位实行对编号登记的“一站式”服务。

第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购买的电动车，车辆所有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按第十条规定申请登记。

 通行管理

第十四条  驾驶电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保持车辆登记相关凭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并随车携带相关证件。

第十五条  电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保持制动器、夜间反光装置等安全设施性能良好。

第十六条  驾驶电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交通信号灯、交通标线、交通标志；

（二）驾驶电动车必须经过培训取得相应的驾驶技能；

（三）驾驶电动二轮、三轮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电动四轮车应当系好安全带；

（四）随车携带登记证；

（五）靠最右侧道路通行；

（六）报废电动车应到具有合法资质的金属回收企业，其废旧蓄电池需按规定回收；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驾驶电动车禁止有下列行为：

（一）禁止酒后驾驶；

（二）禁止闯红灯、逆行等；

（三）禁止超员或违法载人；

（四）禁止并线乱超乱插，曲折竞驶；

（五）禁止电动车乱停乱靠和占道从事经营活动；

（六）禁止涂改、伪造编号和登记证；

（七）禁止随意丢弃电动车废旧蓄电池；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对达不到安全通行技术条件或经维修后仍达不到安全通行条件的电动车，禁止上路行驶。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销售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技术标准的电动车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非法改装、加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立案查处。违法占道经营的，由城市管理部门及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条  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暂扣车辆，组织电动车违法驾驶人开展集中安全学习，并根据违法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警告或相应的行政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巫溪县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巫溪府办发〔2019〕67号）同时废止。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发布

